2019年4月济源市征用（收回）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五龙口裴村）
根据国务院（河南省人民政府、济源市人民政府）以 豫政土[2018]1349号批准的《征用土地方案》，济源国土资源局经对被征地村（居）征地补偿登记的复核，拟定发《征用（收回）土地补偿安置方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8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现将有关内容和事项，公告如下：
一、土地补偿安置标准
	编号
	被征地村（居）
	征用的地类
	面积
（公顷）
	区片综合地价
	土地补偿费标准
	安置补助费标准
	
	

	
	
	
	
	
	
	
	
	

	
	
五龙口（办事处、镇、集聚区）
裴村（居）
	
	
	
	
	
	
	

	望天田
	
	
	
	
	
	
	
	

	水浇地
	
	
	
	2级、83.25万元/公顷
	40%
	60%
	
	

	旱地
	
	
	   
	2级、83.25万元/公顷
	40%
	60%
	
	

	菜地
	
	
	
	
	
	
	
	

	其他土地
	


林地
	
	
	
	
	
	
	

	园地
	
	
	3.8697
	2级、83.25万元/公顷
	40%
	60%
	
	

	住宅用地
	
	
	
	
	
	
	
	

	商服用地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2级、83.25万元/公顷
	40%
	60%
	
	

	交通用地
	
	
	0.1278
	2级、83.25万元/公顷
	40%
	60%
	
	

	工矿仓储用地
	
	
	0.0242
	2级、83.25万元/公顷
	40%
	60%
	
	

	未利用土地
	
	
	0.3550
	2级、83.25万元/公顷
	40%
	60%
	
	


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
	编号
	地上附着物名称
	单位
	规格
	补偿标准（元）

	
		
	依据济政（2016）51号文件执行



	
	
	

	
	
	
	
	

	
	
	
	
	

	
	
	
	
	

	
	
	
	
	


三、青苗补偿标准
	编号
	农作物种类
	生长期
	补偿标准

	
	小麦
	季
	1.8万元/公顷

	
	
	
	

	
	
	
	

	
	
	
	

	
	
	
	


四、征地补偿安置费用
单位：万元
	镇（办事处、集聚区）
村（居）
	土地补偿费
	安置补助费
	地上附着物补偿费
	青苗补偿费
	合计

	五龙口裴村村委会
	145.7441
	218.6162
	106.3407
	0
	470.701

	
	
	
	
	
	

	
	
	
	
	
	

	
	
	
	
	
	

	
	
	
	
	
	

	
	
	
	
	
	

	
	
	
	
	
	


五、农业人口安置办法 安置补助费以货币形式支付给村委会由村委会自行安置。
六、其他：
七、被征用土地四至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和土地使用权人对本方案内容如有不同意见，请于2019年4月14日前以村委会（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为单位，以书面形式送达济源市国土资源局、济源市征地事务所。
联系人：赵先生 联系电话：0391-6611625 6612552
八、本方案在征求意见后，报济源市人民政府批准组织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的规定，对批准后的《征用（收回）土地补偿安置方案》有争议，不影响组织实施。
特此公告
济源市国土资源局
2019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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